
合同条款
卖方 (以下简称：甲方):滁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买方 (以下简称：乙方): 
（以下简称：甲方）通过公开竞价，确定 （以下简称：乙方）为本项目竞得人，现按照竞价公告确定的事项签订本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约定以下合同条款，以兹共同遵守、全面履行。
第一条 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清单及价格
1.1滁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车辆报废处置项目清单
1.2竞价价款：           元(大写：           元整) 。
第二条 固定资产报废的处理
2.1所有处置货物以实际现状为准，否则带来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由乙方在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日历天内将货物清运完并负责所有安全问题及责任，甲方将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
2.2乙方负责固定资产报废的现场清理、装卸及安全（含路面托运过程的安全）。
第三条 结算与支付
3.1合同签订前必须全额缴纳竞价款，否则视为竞得人自动放弃竞得资格，保证金不予退还，且甲方有权对外重新竞价。
户名：滁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行开发区支行，账号：188705308863 。
附言中注明“滁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车辆报废处置项目”竞价款。
第四条 安全条款
4.1 乙方派往甲方工作人员，有责任遵守甲方有关的安全和环保要求；乙方有关办事人员或受雇于乙方的人员在甲方场所内应遵守甲方所有规定。
4.2因乙方工作人员的过错造成对人员的人身伤害及财产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4.3在甲方的处理现场，乙方工作人员在搬运、装卸、处置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
第五条 合同的解除和转让
5.1合同的解除
(1)买方和卖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未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2>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3)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面通知对方以主张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5.2.合同的转让
  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
第六条 合同的生效
6.1.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七条 争议解决
7.1争议解决
 买卖双方因合同发生争议，进行调解，协商不成，可选择：
(1)双方同时将争议提交滁州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2)向卖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附则
8.1.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伍份，买卖双方各执二份，招标代理机构一份。
8.2.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之规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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